
A股證券代碼：600610　　　　　　　　　A股證券簡稱：*ST毅達　　　　　　　　　公告編號：2019-042
B股證券代碼：900906　　　　　　　　　B股證券簡稱：*ST毅達B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
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下稱「本次會議」）於2019年

10月17日在上海市虹口區海倫路440號金融街海倫中心A座905單元以現場表決與網絡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
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7名，親自出席及授權出席董事7名。

董事長馬建國先生召集和主持了本次會議，公司監事夜文彥、閆東列席了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
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對照上
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條件，結合對公司實際情況及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分析論證，董事會認為，本
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符合各項程序性和實質性條件的要求。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逐項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方案的議案》
1.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整體方案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為上市公司支付現金購買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江蘇開磷」）

持有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下稱「赤峰瑞陽」）100%股權（下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本次交易」或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 交易對方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方為江蘇開磷。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3. 交易標的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標的為江蘇開磷持有的赤峰瑞陽100%股權。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4. 資產評估及作價情況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評估基準日為2019年6月30日。
根據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交易雙方簽署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

大資產收購協議》（下稱「《重大資產收購協議》」），交易價格以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評估機構北京中天華
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天華」）對交易標的出具的評估報告所示、並經貴州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貴州省國資委」）備案的評估結果為定價依據。

根據中天華出具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擬轉讓股權所涉及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股東全部
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下稱「《資產評估報告》」），截至2019年6月
30日，赤峰瑞陽100%股權的評估值為76,040.64萬元。根據評估結果並經貴州省國資委備案，本次重大資產購
買交易標的交易價格為76,040.64萬元。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5. 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
根據《重大資產收購協議》，上市公司將採用分期支付現金的方式支付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價，上

市公司將於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議案之日起2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000萬元定
金。江蘇開磷應在收到定金當日變更赤峰瑞陽的股東名冊，使上市公司被登記為赤峰瑞陽的唯一股東，並在當
日（如無法完成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配合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上市公司自赤峰瑞陽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
成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首期轉讓款60,832.512萬元（即股權轉讓款的80%），已支付的定金
自動轉為部分首期轉讓款，上市公司實際應向江蘇開磷支付的金額為59,832.512萬元。剩餘股權轉讓款（即股
權轉讓款的20%）的支付安排如下；

A．赤峰瑞陽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19年
度《業績承諾專項審核報告》（下稱「《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3剩餘股
權轉讓款。如赤峰瑞陽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上市公司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
轉讓款中扣除業績差額。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江蘇開磷
應自2019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
轉讓款的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B．赤峰瑞陽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20年
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赤峰瑞陽2020年度實際淨利
潤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上市公司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業績差額。如經扣除的當年度
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江蘇開磷應自2020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
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的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C．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3剩餘股
權轉讓款。如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淨利潤之和低於25,000萬元，上市公司應將差額部分（減去2019年度與
2020年度已補償的業績差額）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
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江蘇開磷應自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
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的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註：業績差額是指，各利潤承諾年度內實際淨利潤與承諾淨利潤的差額。任一利潤承諾年度結束後的4個
月內，上市公司聘請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此出具《審核報告》，業績差額以審核結果為準。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6. 過渡期損益安排
自評估基準日至交割日的期間為過渡期。過渡期內，赤峰瑞陽（合併口徑）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江蘇開磷分

配利潤。過渡期內產生的盈利、收益歸上市公司所有，虧損及損失由江蘇開磷承擔，並由上市公司自股權轉讓
款中直接扣除。如未支付的股權轉讓款不足以滿足扣除要求，上市公司有權單方解除本協議，並要求江蘇開磷
賠償上市公司的全部損失。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7. 交易標的的交割
赤峰瑞陽100%股權辦理完成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之日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割日。江蘇開磷應在收到定

金當日（如無法完成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配合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8. 職工安置方案
赤峰瑞陽的現有員工的勞動和社保關係不發生轉移。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涉及職工安置問題。原由赤峰瑞

陽聘任的員工在交割日後仍由赤峰瑞陽繼續聘任。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9. 債權債務處置方案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標的系股權資產，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完成後，赤峰瑞陽成為上市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其仍為獨立存續的法人主體，全部債權債務仍由其享有或承擔。赤峰瑞陽將就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取得其全
部債權人的書面同意。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0. 業績承諾及補償方案
根據《重大資產收購協議》，江蘇開磷承諾赤峰瑞陽在各利潤承諾年度實現的稅後淨利潤（以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後的數值為準，下稱「承諾淨利潤」）應不低於如下約定：其中2019年度的承諾淨利潤為8,300萬元，
2020年度的承諾淨利潤為8,800萬元，2021年度的承諾淨利潤為7,900萬元。各利潤承諾年度的承諾淨利潤之
和為25,000萬元。

A. 2019年《審核報告》出具之日
標的公司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中毅達應在標的公司2019年度

《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標的公司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
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即7,470萬元），中毅達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當年度的業績差
額。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中毅達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19年度《審核
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B. 2020年《審核報告》出具之日
標的公司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中毅達應在標的公司2020年度

《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標的公司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
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即7,920萬元），中毅達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當年度的業績差
額。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中毅達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20年度《審核
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C. 2021年《審核報告》出具之日
中毅達應在標的公司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

款。如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淨利潤之和低於25,000萬元，中毅達應將差額部分（減去2019年度與2020年度
已補償的業績差額）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中毅達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21年度《審核
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D. 2021年度結束後的4個月內
2021年度結束後的4個月內，中毅達將根據標的資產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經營狀況，擇機聘請具有證券

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標的資產出具《減值測試報告》。如標的資產期末減值額大於各利潤承諾年度的業
績差額之和，則開磷瑞陽應自《減值測試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方式對中毅達作出減值補償，
計算方式如下：

減值補償金額=標的資產期末減值額—開磷瑞陽已補償的業績差額之和
如屆時中毅達尚未支付2021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毅達有權將減值補償金額自2021年度應付股權轉讓

款中扣除，如扣除後的金額為負值，開磷瑞陽應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的
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1. 本次交易決議的有效期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決議有效期為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議案之日起12個月。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3）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根據《公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方與上市公

司不存在關聯關係，因此，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4）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但不構成重組上市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相關規定，董事會經自
查並審慎論證後認為，本次擬購買的標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資產總額為99,144.76萬元，2018年的營
業收入為114,920.27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報表同類指標的比例均超過50%，本次擬購買資
產的交易價格為76,040.6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報表淨資產的比例亦超過50%，公司本次
重大資產購買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交易不涉及向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購買資產，本次交易亦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其管理人發生
變化，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重組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的重組上市情形。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5）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

條規定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經審慎判斷，認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四條的規定，具體如下：
1. 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標的為赤峰瑞陽100%股權。赤峰瑞陽涉及立項、環保、行業准入、用

地、規劃、建設施工等有關報批事項的，公司在《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中
詳細披露了相應的許可證書或有關主管部門的批覆文件的取得情況；本次交易行為不涉及立項、環保、行業准
入、用地、規劃、建設施工等有關報批事項；

2.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方合法擁有標的公司的完整權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轉讓的情形。擬購買
的標的公司不存在出資不實或者影響其合法存續的情況。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完成後，公司擁有赤峰瑞陽100%
股份，赤峰瑞陽成為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3. 通過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公司資產質量和獨立經營能力得到顯著提高，有利於提高公司資產的完整性，
符合公司的長遠發展戰略。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有利於公司在人員、採購、生產、銷售、知識產權等方面保持獨
立。

4. 本次擬購買的標的公司資產質量、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良好，有利於公司改善財務狀況、增強持續盈利
能力，有利於公司突出主業、增強抗風險能力，有利於公司增強獨立性、減少關聯交易、避免同業競爭。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6）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經審慎判斷，認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的有關

規定，具體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有關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
本次購買的交易標的為赤峰瑞陽100%股權。赤峰瑞陽的主營業務為季戊四醇、三羥甲基丙烷、酒精的生

產和銷售。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赤峰瑞陽所屬行業為「C製造業」之「 C26化學
原料與化學製品製造業」。

赤峰瑞陽的主要產品季戊四醇、三羥甲基丙烷屬於多元醇。根據國家發改委《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11年本）》（2013年修正版），鼓勵類包括「十九、輕工34、發酵法工藝生產小品種氨基酸（賴氨酸、
谷氨酸除外），新型酶制劑（糖化酶、澱粉酶除外）、多元醇、功能性發酵製品（功能性糖類、真菌多糖、功
能性紅曲、發酵法抗氧化和復合功能配料、活性肽、微生態制劑）等生產 」，即赤峰瑞陽的主要產品屬於國
家鼓勵類項目。

赤峰瑞陽能夠遵守國家環境保護及防治污染的有關法律、法規，報告期內不存在因環境保護違法違規行為

而受到行政處罰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符合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定。
赤峰瑞陽不存在未辦理產權證的土地，未辦證房產不會對赤峰瑞陽正常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報告期內，赤

峰瑞陽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違反國家有關國土資源管理方面法律、法規的重大違法違規行為。本次交易不違反有
關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

本次交易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規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
中」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及赤峰瑞陽不具有壟斷力，從事的各項生產經營業務亦不構成壟斷行
為，符合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

綜上，本次交易符合國家相關產業政策，符合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相關規
定，不存在違反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情形，符合《重組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的規定。

（二）本次交易的實施不會導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條件
本次交易為重大資產購買，不涉及上市公司發行股份，不影響上市公司的股本總額和股權結構，不會導致

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和股權分佈不符合股票上市條件。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資產定價公允，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情形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依法定程序進行，標的資產交易價格以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出具的，

並經貴州省國資委備案的評估報告的評估結果為依據，經交易雙方協商確定，本次交易中標的資產定價公允、
合理。

綜上，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涉及的資產定價公允，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的情形。
（四）本次重組所涉及的資產權屬清晰，資產過戶或者轉移不存在法律障礙，相關債權債務處理合法情況
本次擬購買的標的資產為開磷瑞陽持有的赤峰瑞陽100%股權。根據開磷瑞陽出具的承諾，開磷瑞陽擁有

可對抗第三人的赤峰瑞陽全部股權，股權權屬清晰，並保證不就所持赤峰瑞陽股權設置抵押、質押等任何第三
人權利，股權過戶不存在法律障礙，不存在限制交易的任何情形，不存在涉及訴訟、仲裁、司法強制執行等重
大爭議或存在妨礙權屬轉移的任何情形。

根據《重大資產收購協議》，本次交易完成後，赤峰瑞陽將成為上海中毅達的控股子公司，其仍為獨立存
續的法人主體，其全部債權債務仍由赤峰瑞陽享有或承擔，不涉及債權債務的處置或變更。

（五）有利於上市公司增強持續經營能力，不存在可能導致上市公司重組後主要資產為現金或者無具體經
營業務情形

通過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取得盈利能力較好的化工原料和化學製品生產與銷售的標的公司100%股權，將
全面改善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有利於上市公司增強持續經營能力，不存在可能導致上市公司重組後
主要資產為現金或者無具體經營業務的情形。

（六）有利於上市公司在業務、資產、財務、人員、機構等方面與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人保持獨立，符合
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獨立性的相關規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為資管計劃，信達證券作為管理人代表該資管計劃行使股東權利。本次
交易前，上市公司在業務、資產、財務、人員、機構等方面與控股股東、管理人及其關聯方保持獨立，符合中
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獨立性的相關規定。

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仍將在業務、資產、財務、人員、機構等方面與控股股東、管理人及其關聯方
繼續保持獨立，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就本次交易出具了《關於保持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承諾函》，承諾保持上市公
司人員獨立、保持上市公司資產獨立完整、保持上市公司財務獨立、保持上市公司機構獨立、保持上市公司業
務獨立。

本次交易符合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獨立性的相關規定。
（七）有利於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
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將依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法律法規的要求，

規範本次交易後的業務運作及法人治理要求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綜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組辦法》第十一條的有關規定。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7）審議通過《關於<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董事會同意公司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等相關要求就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事項製作《上海

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中毅達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獨立董事已就本議案及相關議案發表事前確認意見及獨立意見，認為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
《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
券交易所頒布的規範性文件的規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備可操作性，有利於提高公司的資產質量和持續盈利能
力，有利於增強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和市場抗風險能力，有利於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8）審議通過《關於簽訂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

大資產收購協議>的議案》
就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事宜，批准公司與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簽署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資產收購協議》。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9）審議通過《關於批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審計報告、備考審閱報告和資產評估報告的議案》
經審議，董事會批准中喜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下稱「中喜會所」）對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擬

購買資產出具的中喜審字[2019]第1655號《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至2019年1-6月財務報表審計報告》
及中天華對擬購買資產出具的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資產評估報告》。

董事會審議了公司管理層基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目的編制的上市公司備考財務報表及附註，同意對外報
出，並批准中喜會所出具的中喜專審字[2019]第0877號《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1-6月備考
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至2019年1-6月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江
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擬轉讓股權所涉及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1-6月備考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0）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法與評估目

的相關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的議案》
公司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聘請了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對擬購買資產

的價值進行評估，並出具了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資產評估報告》。公司董事會認為：
1．評估機構的獨立性
評估機構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天華」）具有證券相關資產評估業務資格。評

估機構及經辦評估師與上市公司及交易對方不存在利益關係或衝突，具有獨立性。
2．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
中天華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出具的評估報告的評估假設前提符合國家有關法規與規定，遵循了市場通行慣

例及準則，符合評估對象的實際情況，評估假設前提具有合理性。
3．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
本次中天華評估的目的是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提供合理的作價依據；中天華在評估過程中運用了合規且符

合標的資產實際情況的評估方法，履行了相應的評估程序，遵循了獨立性、客觀性、科學性、公正性等原則，
選用的參照數據、資料可靠；評估方法選用恰當，評估結論合理，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相關。

4．評估定價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涉及的標的資產作價是以具有證券相關資產評估業務資格的評估機構做出的評估結果為

參考依據，評估價值分析原理、採用的模型、選取的折現率等重要評估參數符合標的資產實際情況，預期各年
度收益和現金流量評估依據及評估結論合理，標的資產定價合理、公允，不會損害中毅達及其股東、特別是中
小股東的利益。

綜上，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中所聘請的評估機構具有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合理，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
相關性一致，其所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的評估結論合理，評估定價公允。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1）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說

明的議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規定，公司董事會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進行了認真審
核，並出具了《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說明》。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重大資產
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2）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是否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

第五條相關標準的議案》
根據《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7]128號）第五條規定，

「剔除大盤因素和同行業板塊因素影響，上市公司股價在股價敏感重大信息公佈前20個交易日內累計漲跌幅超
過20%的，上市公司在向中國證監會提起行政許可申請時，應充分舉證相關內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親屬等不存
在內幕交易行為。」

公司因無法在法定期限內披露2018年年度報告，公司股票於2019年4月30日起停牌。現就該停牌之日起
前20個交易日（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29日），公司股票的股價漲跌幅情況，以及同期上證綜合股指數
（000001.SH）、土木工程建築業指數（883153.WI）的漲跌幅情況比較、說明如下：

2019年4月30日前20個交易日的區間公司股票價格、上證綜合指數、證監會土木工程建築業指數漲跌幅情
況如下表所示：

日期 中毅達收盤價
（元/股）

上證綜合指數
（000001.SH）

證監會土木工程建築業指數
（883153.WI）

2019年3月29日 4.14 3,090.76 2,501.53
2019年4月29日 3.26 3,062.50 2,386.24
漲跌幅 -21.26% -0.91% -4.61%

數據來源：wind資訊
由上表可知，上市公司股價在上述期間內漲跌幅為-21.26%，在剔除同期大盤因素和行業板塊因素影響

後，上市公司股票累計漲跌幅為-15.73%。上市公司股價在剔除同期大盤因素影響後，累計漲跌幅未超過
20%，未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7]128 號）第五條的相
關標準，不屬於異常波動情況。

董事會認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公告前股票價格波動未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
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7]128 號）第五條相關標準。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3）審議通過《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擬提請股東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全權辦理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宜，具體如下：
1．根據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及股東大會決議，制定、實施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具體方案；
2．根據監管部門的批准情況和市場情況，按照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方案，全權負責辦理和決定本次重大

資產購買的具體相關事宜；
3．批准、簽署有關審計報告、評估報告等一切與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有關的文件，修改、補充、簽署、遞

交、呈報、執行與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有關的一切協議、合約；
4．應監管部門的要求或根據監管部門出台的新的規範性文件對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方案進行相應調整，以

及根據監管部門的意見對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申請材料進行修改；
5．在監管部門政策要求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時，根據監管部門新的政策、法規和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

在股東大會決議範圍內對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具體方案作出相應調整；
6．辦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申請的報送事宜，包括簽署相關申報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7．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完成後，相應修改《公司章程》中有關條款（如適用），辦理相關標的資產交割及

工商變更登記等手續；
8．決定並聘請獨立財務顧問、律師事務所、評估機構、審計機構等中介機構；
9．在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許範圍內，辦理與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有關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權自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14）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聘請中介機構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提供服務的議案》
為實施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公司擬聘請華創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獨立財務顧問，擬聘

請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專項法律顧問，擬聘請中喜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審計機構及審閱機構，擬聘請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資
產評估機構。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5）審議通過《關於召開公司2019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為順利完成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相關事項，現提議公司於2019年11月4日在赤峰市召開公司2019年第

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如下：
1. 審議《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議案》
2. 逐項審議《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方案的議案》
3. 審議《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4. 審議《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但不構成重組上市的議案》
5. 審議《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

的議案》
6. 審議《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議案》
7. 審議《關於<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8. 審議《關於簽訂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資產

收購協議>的議案》
9. 審議《關於批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審計報告、備考審閱報告和資產評估報告的議案》
10. 審議《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相關

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的議案》
11. 審議《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說明的議

案》
12. 審議《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是否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第五條相

關標準的議案》
13. 審議《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三、備查文件
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
獨立董事關於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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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
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下稱「本次會議」）於2019年10

月17日以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監事3名，親自出席及授權出席監事2名。
監事閆東先生召集和主持了本次會議，公司監事夜文彥、閆東出席了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

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對照上
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條件，結合對公司實際情況及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分析論證，監事會認為，本
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符合各項程序性和實質性條件的要求。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2）逐項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方案的議案》
1.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整體方案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為上市公司支付現金購買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江蘇開磷」）

持有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下稱「赤峰瑞陽」）100%股權（下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本次交易」或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2. 交易對方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方為江蘇開磷。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3. 交易標的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標的為江蘇開磷持有的赤峰瑞陽100%股權。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4. 資產評估及作價情況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評估基準日為2019年6月30日。
根據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交易雙方簽署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

大資產收購協議》（下稱「《重大資產收購協議》」），交易價格以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評估機構北京中天華
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天華」）對交易標的出具的評估報告所示、並經貴州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貴州省國資委」）備案的評估結果為定價依據。

根據中天華出具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擬轉讓股權所涉及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股東全部
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下稱「《資產評估報告》」），截至2019年6月
30日，赤峰瑞陽100%股權的評估值為76,040.64萬元。根據評估結果並經貴州省國資委備案，本次重大資產購
買交易標的的交易價格為76,040.64萬元。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5. 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
根據《重大資產收購協議》，上市公司將採用分期支付現金的方式支付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價，上

市公司將於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議案之日起2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000萬元定
金。江蘇開磷應在收到定金當日變更赤峰瑞陽的股東名冊，使上市公司被登記為赤峰瑞陽的唯一股東，並在當
日（如無法完成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配合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上市公司自赤峰瑞陽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
成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首期轉讓款60,832.512萬元（即股權轉讓款的80%），已支付的定金
自動轉為部分首期轉讓款，上市公司實際應向江蘇開磷支付的金額為59,832.512萬元。剩餘股權轉讓款（即股
權轉讓款的20%）的支付安排如下；

A．赤峰瑞陽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19年
度《業績承諾專項審核報告》（下稱「《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3剩餘股
權轉讓款。如赤峰瑞陽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上市公司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
轉讓款中扣除業績差額。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江蘇開磷
應自2019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
轉讓款的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B．赤峰瑞陽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20年
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赤峰瑞陽2020年度實際淨利
潤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上市公司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業績差額。如經扣除的當年度
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江蘇開磷應自2020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
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的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C．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江蘇開磷支付1/3剩餘股
權轉讓款。如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淨利潤之和低於25,000萬元，上市公司應將差額部分（減去2019年度與
2020年度已補償的業績差額）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
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江蘇開磷應自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
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的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註：業績差額是指，各利潤承諾年度內實際淨利潤與承諾淨利潤的差額。任一利潤承諾年度結束後的4個
月內，上市公司聘請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此出具《審核報告》，業績差額以審核結果為準。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6. 過渡期損益安排
自評估基準日至交割日的期間為過渡期。過渡期內，赤峰瑞陽（合併口徑）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江蘇開磷分

配利潤。過渡期內產生的盈利、收益歸上市公司所有，虧損及損失由江蘇開磷承擔，並由上市公司自股權轉讓
款中直接扣除。如未支付的股權轉讓款不足以滿足扣除要求，上市公司有權單方解除本協議，並要求江蘇開磷
賠償上市公司的全部損失。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7. 交易標的的交割
赤峰瑞陽100%股權辦理完成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之日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割日。江蘇開磷應在收到定

金當日（如無法完成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配合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8. 職工安置方案
赤峰瑞陽的現有員工的勞動和社保關係不發生轉移。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涉及職工安置問題。原由赤峰瑞

陽聘任的員工在交割日後仍由赤峰瑞陽繼續聘任。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9. 債權債務處置方案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標的系股權資產，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完成後，赤峰瑞陽成為上市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其仍為獨立存續的法人主體，全部債權債務仍由其享有或承擔。赤峰瑞陽將就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取得其全
部債權人的書面同意。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0. 業績承諾及補償方案
根據《重大資產收購協議》，江蘇開磷承諾赤峰瑞陽在各利潤承諾年度實現的稅後淨利潤（以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後的數值為準，下稱「承諾淨利潤」）應不低於如下約定：其中2019年度的承諾淨利潤為8,300萬元，
2020年度的承諾淨利潤為8,800萬元，2021年度的承諾淨利潤為7,900萬元。

A. 2019年《審核報告》出具之日
標的公司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中毅達應在標的公司2019年度

《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標的公司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
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即7,470萬元），中毅達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當年度的業績差
額。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中毅達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19年度《審核
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B. 2020年《審核報告》出具之日
標的公司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中毅達應在標的公司2020年度

《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標的公司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
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即7,920萬元），中毅達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當年度的業績差
額。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中毅達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20年度《審核
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C. 2021年《審核報告》出具之日
中毅達應在標的公司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

款。如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淨利潤之和低於25,000萬元，中毅達應將差額部分（減去2019年度與2020年度
已補償的業績差額）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中毅達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21年度《審核
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D. 2021年度結束後的4個月內
2021年度結束後的4個月內，中毅達將根據標的資產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經營狀況，擇機聘請具有證券

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標的資產出具《減值測試報告》。如標的資產期末減值額大於各利潤承諾年度的業
績差額之和，則開磷瑞陽應自《減值測試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方式對中毅達作出減值補償，
計算方式如下：

減值補償金額=標的資產期末減值額—開磷瑞陽已補償的業績差額之和
如屆時中毅達尚未支付2021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毅達有權將減值補償金額自2021年度應付股權轉讓

款中扣除，如扣除後的金額為負值，開磷瑞陽應向中毅達作出同等金額（指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的
絕對值）的現金補償。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1. 本次交易決議的有效期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決議有效期為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議案之日起12個月。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3）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根據《公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方與上市公

司不存在關聯關係，因此，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4）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但不構成重組上市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相關規定，公司經自查
並審慎論證後認為，本次擬購買的標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資產總額為99,144.76萬元，2018年的營業
收入為114,920.27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報表同類指標的比例均超過50%，本次擬購買資產
的交易價格為76,040.6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報表淨資產的比例亦超過50%，公司本次重
大資產購買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交易不涉及向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購買資產，本次交易亦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其管理人發生
變化，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重組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的重組上市情形。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5）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

條規定的議案》
公司經審慎判斷，認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

的規定，具體如下：
1. 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標的為赤峰瑞陽100%股權。赤峰瑞陽涉及立項、環保、行業准入、用

地、規劃、建設施工等有關報批事項的，公司在《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中
詳細披露了相應的許可證書或有關主管部門的批覆文件的取得情況；本次交易行為不涉及立項、環保、行業准
入、用地、規劃、建設施工等有關報批事項；

2.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交易對方合法擁有標的公司的完整權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轉讓的情形。擬購買
的標的公司不存在出資不實或者影響其合法存續的情況。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完成後，公司擁有赤峰瑞陽100%
股份，赤峰瑞陽成為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3. 通過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公司資產質量和獨立經營能力得到顯著提高，有利於提高公司資產的完整性，
符合公司的長遠發展戰略。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有利於公司在人員、採購、生產、銷售、知識產權等方面保持獨
立。

4. 本次擬購買的標的公司資產質量、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良好，有利於公司改善財務狀況、增強持續盈利
能力，有利於公司突出主業、增強抗風險能力，有利於公司增強獨立性、減少關聯交易、避免同業競爭。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6）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議案》
公司經審慎判斷，認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的有關規定，

具體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有關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
本次購買的交易標的為赤峰瑞陽100%股權。赤峰瑞陽的主營業務為季戊四醇、三羥甲基丙烷、酒精的生

產和銷售。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赤峰瑞陽所屬行業為「C製造業」之「 C26化學
原料與化學製品製造業」。

赤峰瑞陽的主要產品季戊四醇、三羥甲基丙烷屬於多元醇。根據國家發改委《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11年本）》（2013年修正版），鼓勵類包括「十九、輕工34、發酵法工藝生產小品種氨基酸（賴氨酸、
谷氨酸除外），新型酶制劑（糖化酶、澱粉酶除外）、多元醇、功能性發酵製品（功能性糖類、真菌多糖、功
能性紅曲、發酵法抗氧化和復合功能配料、活性肽、微生態制劑）等生產 」，即赤峰瑞陽的主要產品屬於國
家鼓勵類項目。

赤峰瑞陽能夠遵守國家環境保護及防治污染的有關法律、法規，報告期內不存在因環境保護違法違規行為
而受到行政處罰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符合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定。

赤峰瑞陽不存在未辦理產權證的土地，未辦證房產不會對赤峰瑞陽正常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報告期內，赤
峰瑞陽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違反國家有關國土資源管理方面法律、法規的重大違法違規行為。本次交易不違反有
關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

本次交易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規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
中」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及赤峰瑞陽不具有壟斷力，從事的各項生產經營業務亦不構成壟斷行
為，符合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

綜上，本次交易符合國家相關產業政策，符合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相關規
定，不存在違反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反壟斷等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情形，符合《重組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的規定。

（二）本次交易的實施不會導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條件
本次交易為重大資產購買，不涉及上市公司發行股份，不影響上市公司的股本總額和股權結構，不會導致

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和股權分佈不符合股票上市條件。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資產定價公允，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情形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依法定程序進行，標的資產交易價格以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出具的，

並經貴州省國資委備案的評估報告的評估結果為依據，經交易雙方協商確定，本次交易中標的資產定價公允、
合理。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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